


印件， 以及审计报告中与资产负债表相关联内容的复印件。

7.申报企业管理或服务的境内外独立法人企业的营业

执照或其他注册登记文件的复印件， 以及企业正常运营的佐

证材料（纳税证明或人员社保记录或经营合同或制造业生产

场地证明、 或开票记录等）；申报企业管理或服务的境内分

支机构营业执照 复印件， 以及分支机构正常运营的佐证材料

（纳税证明或人员社保记录或经营合同或制造业生产场地

证明、 或开票记录等）

8.申报企业母公司出具的关于申报企业管理服务职能

的授权书， 力口盖申报企业母公司公章 。

9.申报企业与授权被管理或服务企业之间管理关系的

说明；申报企业与授权被管理企业的管理关系往来凭证。

10.申报企业近1年信用处罚情况（列明何时受何处罚，

加盖企业公章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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